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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能源局
108年1月8日

太陽光電推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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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再生能源裝置容量 (MW) 再生能源發電量 (億度)

2017年 2020年(F) 2025年(F) 2017年 2020年(F) 2025年(F)

太陽光電 1,768 6,500 20,000 17 81 256

陸域風力 684 814 1,200 17 20 29

離岸風力 8 520 5,500 0.2 19 198 

地熱能 － 150 200 － 10 13 

生質能 727 768 813 35 56 59 

水力 2,089 2,100 2,150 54 64 66

燃料電池 － 22.5 60 － 2 5 

總計 5,276 10,875 29,923 124 252 626

 政府全力發展再生能源，規劃於2025年達成綠能占總發電
量20%目標，並推動產業升級，增加就業及促進在地發展。

壹、再生能源政策-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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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再生能源政策-電能躉購制度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

設置者
電力用戶

發展基金

電流

金流

電流

金流

附加電費
差價補貼

 20 年固定費率，讓設置者/業者可掌握每期現金流量，以利投資決策規劃，降低
營運風險，符合國際主流 Feed-in Tariff 精神。

 以能量費率及成本標竿模式，鼓勵再生能源資源較優之區域及經營效率較佳之設
置者/業者優先進入市場，並給予提高發電量之誘因，以提升再生能源經濟效益。

 以簽約日之費率為躉購費率基準，但針對太陽光電特性，採完工日費率。

 電能躉購制度係依據再生能源發展條例，採FIT制度，政府立法
規範電力公用事業在一定期間內，以固定費率保證收購再生能
源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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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太陽光電推動策略

短期達標
(- 2020)

推動原則 中長期治本
(2021 - 2025)

2017 2020 2025

1.76GW
6.5GW

20GW

綠能屋頂全民參與推動計畫
(2018-2020) 2GW

地面型推動專案
(2018-2020) 2GW

太陽光電
兩年推動
計畫

(2016-2018)
1.52 GW

產業園區擴大設置太陽光電
(2018-2020)   1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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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以上每度回饋金額，係以107年第二期之綠能屋頂躉購費率(1~20kW)為
6.2771元/度計算。

中央與
地方政府

• 政府法規優化
• 社區提供場域
• 促進產業發展
• 全民共同參與

專案窗口
推動輔導

系統設置
營運維護

屋頂改造
藏電於民

民眾/社區

參與設置綠能
屋頂的屋主

獲得躉購費率回饋比例至少10%
（約0.64元/度*以上）回饋金

地方政府
社區村里

獲得躉購費率回饋比例3%（約
0.19元/度*）回饋金作為「綠電
發展基金」

 民眾零出資，政府零補助

 屋主參與綠能屋頂改造，獲得躉
購費率回饋金、改善景觀、提升
屋頂結構安全。

 整體市容美化，強化公共安全。

 營運商以電能躉購費率長期維運
達20年。

 藉由地方政府擔任平台角色，引導及
形成規模經濟。

 有意設置綠能屋頂的民眾直接向
縣市政府提出申請，由縣市政府
遴選核可的營運商協助後續設置
及維運。

 「經濟部辦理綠能屋頂全民參與推動
計畫作業要點」，提供地方政府推動
補助，協助相關推動作業。

貳、太陽光電推動策略-綠能屋頂全民參與推動計畫

營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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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組專案推動小組 行政院(能源辦)、內政部、經濟部、縣市政府、營運商

參與民眾

縣市政府 營運商

綠能屋頂營運商
審查擇定

綠能屋頂營運商
遴選公告

 普查屋頂設置潛量，
規劃適當區塊

 規劃一定容量遴選案

躉購費率回饋比例至少
10%(0.64元/度以上)

縣市政府綠電發展
專戶躉購費率回饋
3%(0.19元/度)

中央政府
(經濟部、
內政部)

 經濟部訂定
「經濟部辦理
綠能屋頂全民
參與推動計畫
作業要點」。

 經濟部會銜內
政部修訂「設
置再生能源設
施免請領雜項
執照標準」。

 內政部訂定
「設置屋頂太
陽光電免請領
雜項執照處理
原則」

 提出執行計畫
 參與營運商遴選

• 使用高效能模組
• 營運商遴選資格
• 一定設置容量特
定區域

台電設置
智慧電表

躉購費率
回饋比例
至少13%

貳、太陽光電推動策略-綠能屋頂全民參與推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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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及地方法規政策引導

因應全球節能減碳趨勢及需求，地方政府陸續透過自治法規鼓

勵或強制高用電戶設置再生能源，本局亦於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修正草案規範高用電戶設置一定比例再生能源，以落實企業對

環境之社會責任。

 推動「產業園區擴大設置太陽光電」

由本部工業局、加工出口區管理處及科技部所轄產業園區統一

盤點及媒合推動，規劃109年設置容量目標為1GW，結合「綠

能屋頂全民參與」提前達成屋頂型3GW設置目標。

貳、太陽光電推動策略-產業園區擴大設置太陽光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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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太陽光電推動策略-地面型推動專案

地面型長期17GW目標

全面檢視已盤點土地之
輸配電線路可併網容量，
評估併網困難或不符經
濟效益土地區位。

確認可併網容量

台電公司

由經濟部提供資源，協
助專案土地主管機關與
業者溝通，並協助辦理
招商說明會。

招商說明推廣

土地主管機關、
業者

請專案土地主管機關、土地利用主管機關
持續滾動式盤點轄下可利用土地及屋頂、
確認土地設置太陽光電可行性與推動模式。

場址務實盤點

農委會、環保署、經濟部、財政部、
國防部、交通部、內政部、教育部、

屏東縣政府、雲林縣政府

經濟部
行政院
能源及減
碳辦公室

協調統籌各部會及
台電公司，務實盤

點並確認可行性

定期召開進度追蹤
會議，不定期召開

專案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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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太陽光電推動策略-地面型推動專案

以地建線
各部會土地盤點
提供可設置土地 循線找地

以屏東縣建立
示範模式

盤點土地
• 滾動式盤點各部會低度利

用及可複合式利用土地
• 大型專案時程追蹤及列管

土地資訊揭露
• 台電整體規劃併網
• 依台電輸配電網資訊建立

「土地及電網資訊平台」

推動屏東縣建立
2年800MW示範

• 配合台電輸配電圖資，建立
區位選擇準則

• 地方政府加速用地變更

 本局已於太陽光電單一窗口辦公室網站建立「土地及電網資訊可視化網路平台」，
揭露各類型土地、電網及法規資訊，方便各界查詢使用。

http://www.mrpv.org.tw/
土地及電網資訊/

http://www.mrpv.org.tw/土地及電網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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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認定之名詞定義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認定：本辦法所規定申請同意備案至取
得設備登記之程序。

 第一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指電業依電業法規定，設置利
用再生能源發電之發電設備。(不限容量)

 第二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指依電業法規定，設置容量在
500瓩以上並利用再生能源發電之自用發電設備。(自用
發電設備依自用發電設備登記規則)

 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指依本條例第5條規定，裝置
容量不及500瓩並利用再生能源發電之自用發電設備。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第 3 條

參、太陽光電申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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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型

電業依電業法

規定，設置利

用再生能源發

電之發電設備

(不限容量)

第二型

設置容量

500kW以上

並利用再生能

源發電之自用

發電設備

第三型

裝置容量不及

500kW並利

用再生能源發

電之自用發電

設備

籌設

許可

地方政府

能源局

台電公司
同意

備案

地方

政府

能源

局

台電

公司

施工許可

能源局

台電公司

電業執照

能源局

簽約

台電公司

(簽約期限:

太陽光電為

同意備案日

起2個月；

其他發電設

備為6個月)

自用發電

設備登記證

能源局

第三型再生

能源發電設

備登記

能源局

施工

申請

者

(第三

型發電

設備應

於簽約

日起1

年內完

成併聯

與設備

登記申

請)

依公告期限
接受申請

土地使

用管制

容許

或

變更

(殯葬用

地已於

107年8

月增訂

容許太

陽光電

發電設

施使用)

參、太陽光電申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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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給「同意備案函」：

確認通過併聯審查、取

得場址使用權利及建築

結構符合規定。

 發給「設備登記函」：

確認完成併聯試運轉

（順利發電）及竣工查

驗。

申設流程

肆、太陽光電設置配套-三大把關

 產品：設有「太陽光電

模組與變流器登錄機

制」，登錄產品皆需符

合認證規範。

 施工：太陽光電系統承

裝業者需依「電器承裝

業管理規則」依承裝工

程範圍符合規定要求之

資格。

產品施工

 保證購電20年：依據再

生能源發展條例，設置

者與台電簽訂「再生能

源發電系統電能購售契

約」，台電依固定費率

收購發電20年。

 保證合理利潤：費率設

計含設備逐年攤還、維

運費用、資金成本及合

理利潤等。

保證收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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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太陽光電設置配套-四大優點

設置容量
10坪/4瓩

 日照愈強，發電愈多
 固定費率20年，平均資金

成本率5.25%

 賣電20年，平均1年1kW
協助減量1,059公斤CO2

 以系統設置帶動中、上游
產業生產及就業

賣電20年輔助供電

環境舒適度提升

節能減碳愛地球

活絡產業及創造就業機會

 高度4.5公尺以下免雜照
 降溫約2~3℃
 減少冷氣用電約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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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太陽光電設置配套-補助地方政府作業資源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推廣再
生能源補助作業要點

 補助對象：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

 補助經費：每一單位每一年度
上限400萬元。
(不含再生能源推廣成效優異補
助經費)

 補助項目：再生能源資源調查
、再生能源推動策略規劃、再
生能源推廣策略規劃與執行。

 經濟部委辦直轄市縣(市)政
府辦理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認
定作業要點

 委辦事項：太陽光電發電設備
之同意備案、查驗、設備登記、
撤銷、廢止及其他相關業務。

 直轄市、縣(市)政府得於本部
通知期間內，填具「經濟部委
辦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太
陽光電發電設備認定業務計畫
書」，向能源局申請接受委辦
事項及經費。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推廣
再生能源補助作業要點

經濟部委辦直轄市縣(市)政府
辦理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認定

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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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

設置者

PV-ESCO

業者
金融機構

發電
躉售

躉售
收入

租賃
屋頂

系統
服務

挹注
資金

整批
融資

 PV-ESCO出租模式：結合電能躉購機制及金融融資

 設置者無須負擔設置成本，只需出租屋頂/場址。

 由太陽光電能源技術服務業負責建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融
資及後續營運維護。

 設置者依合約收取租金，或分享售電利潤。

肆、太陽光電設置配套-PV-ESCO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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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太陽光電設置配套-綠能融資推廣

 綠能融資推廣

 國內投入太陽光電設置融資
業務之銀行已有 25 家，其
中9 家訂有太陽光電設置融
資專案，並有 5 家租賃及 3 
家農會提供多元融資方案。

 已有 3 家創投投資太陽光電
系統業者，4 家保險公司以
直接投資或合資成立子公司
方式參與國內電廠的投資。

銀行

租賃

農會

創投

壽險

產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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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太陽光電設置案例

屏東監獄設置1.7MW

屏東永旺農場光電農棚台北木柵福德坑掩埋場2MW

雲林最大地面型-台西地層下陷
不利農業經營區1.6MW

阿公店水庫第一階段2.3MW

地面型 屋頂型水域型

全國首例光電埤塘-桃園農業博
覽會示範埤塘481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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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太陽光電設置案例

西班牙巴塞隆納近郊墓地
於多層陵墓上架設太陽光電

杜拜(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海灘上的太陽能棕櫚樹，
提供充電、Wi-Fi熱點、
乘涼休憩…等功能。

歐盟議會大樓
(法國史特拉斯
堡)前的太陽能
長凳，提供充
電、Wi-Fi熱
點、休憩…等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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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進能源多元化及自主供應，打造綠

能低碳環境，達成2025年再生能源

發電佔比為20%。太陽光電是未來

發展再生能源的重點項目之一。

 設立單一服務窗口協助業者解決申設

問題、轉介服務，加速流程；行政院

能源及減碳辦公室協助跨部會協調。

 推動太陽光電所面臨場址取得、電網

建置、電網穩定與安全等挑戰，中央

及地方將攜手共同推動，並將跨部會

協調各類型土地資源開放與法規修訂。

中央
政府

地方
政府

陸、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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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詢專線~

 太陽光電計畫推動辦公室 諮詢窗口
06-303-2050#555、545
訊息公告網站：www.mrpv.org.tw/

 同意備案及設備登記等相關事宜，請撥

設備認定辦公室：02-8773-3988

 太陽光電產業協會：03-591-8571

 太陽光電系統公會：07-9555737＃23

http://www.mrpv.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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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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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裝置容量級距
（瓩）

電能躉購費率
（元／度）

高效能
電能躉購費率

（元／度）

綠能屋頂
電能躉購費率

（元／度）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一期 第二期

屋頂型

1 瓩以上
不及 20 瓩

5.8744 5.7493 6.2269 6.0943 6.4137 6.2271

20 瓩以上
不及 100 瓩

4.7906 4.6885 5.0780 4.9698 5.2303 5.1189

100 瓩以上
不及 500 瓩

4.4564 4.3636 4.7238 4.6254 4.8655 4.7642

500 瓩以上 4.3264 4.2429 4.5860 4.4975 4.7236 4.6324

地面型 1 瓩以上 4.3785 4.2943 4.6412 4.5520 -- --

水面型
（浮力式）

1 瓩以上 4.7723 4.6901 5.0586 4.9715 -- --

 台電依經濟部公告之躉購費率，保證收購再生能源電能20年

 使用經濟部認證之高效能太陽光電模組，費率加成6%

 參與經濟部綠能屋頂全民參與推動計畫，以高效能費率加成3%

 位於離島地區或北部地區（苗栗到花蓮），費率再加成15%

附件、太陽光電政策-以107年躉購費率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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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型、

不及一萬瓩之
地面型與水面
型太陽光電

設備

於同意備案之日起六個月內完工者，其電能

躉購費率適用同意備案時之上限費率。
第一、二型

於次年九月三十日之前完工者，其躉購費率

適用同意備案時之上限費率。

一萬瓩以上之地
面型及水面型太
陽光電發電設備

第一、二型

第三型
於同意備案之日起四個月內完工者，其電能

躉購費率適用同意備案時之上限費率。

同意備案日 完工併聯日

107/1/1 107/6/30 108/6/30108/1/1

同意備案日 完工併聯日

107/1/1 107/6/30 108/9/30108/1/1

依其型別為四個月或六個月

附件、太陽光電政策-以107年躉購費率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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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置再生能源設施免請領雜項執照標準 -第五條

 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免依建築法規定申
請雜項執照：

一、設置於建築物屋頂或露臺，其高度自屋頂面或露臺面起算四點五
公尺以下。

二、設置於屋頂突出物，其高度自屋頂突出物面起算一點五公尺以下

三、設置於地面，其高度自地面起算四點五公尺以下。

 前項設備屬仰角非固定者，僅得設置於地面，其高度以固定仰角三十
度為計算標準。

 架高於設置面之運轉維護孔道或通道設施，其水平投影面積不得超過
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整體水平投影面積百分之三十。

 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設置於屋頂、露臺或屋頂突出物者，得視為屋簷，
其最大設置範圍以建築物外牆中心線或其代替柱中心線外一公尺為限，
且不得超過建築基地範圍。

附件、設置再生能源設施免雜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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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置再生能源設施免請領雜項執照標準 -第五條

 第一項第一款合法建築物屋頂，如有違章建築者，設置太陽光電發電
設備時，不得影響公共安全及妨礙違章建築處理，其適用類型如下：

一、結構分立型：太陽光電設備（含支撐架）與違章建築結構分立。

二、結構共構型：太陽光電設備（含支撐架）與違章建築結構共構。

三、設備安裝型（非屬建築行為）：太陽光電設備直接安裝於既存
違章建築屋頂上。

類型A 類型B 類型C 類型D

（一）結構分立型 （二）結構共構型 （三）設備安裝型

附件、設置再生能源設施免雜規則


